
《扎兰屯市风光东路东侧、兴仁街北侧（局部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公示内容

一、区域位置

规划区域位于扎兰屯市风光东路东侧、兴仁街北侧，现状用地为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、乡村道路用

地、城镇住宅用地、工业用地、公路用地、城镇道路用地、排水用地及水工设施用地，通过对用地的规划和

整合，促使土地利用合理化、集约化。

二、规划目的

为建立健全扎兰屯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规范详细规划编制工作，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实施，持续做

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，加强规划统筹引领，系统推进详细规划的编制、实施和管理。依据《扎兰屯市城

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 年）》，组织编制《扎兰屯市风光东路东侧、兴仁街北侧（局部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（以下简称本规划），规划以土地使用控制为重点，正确引导开发行为，为规划主管部门提供建设和管理的依

据，保障城市发展和有序更新。

三、规划区范围

规划范围北至兴安南街、西至风光东路、东至沿堤路、南至兴仁街。规划地块总用地面积 13.314 公顷。

四、功能定位

规划区功能定位为：以居民住宅及其他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功能片区。

五、用地规划

本次规划区总用地面积 13.314 公顷。

1、居住用地

规划居住用地面积为 5.316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39.93%。

2、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

规划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，用地面积 1.951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4.65%。

3、交通运输用地

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 2.617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9.66%，主要为规划范围内城镇道

路用地。

4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规划防护绿地，用地面积 3.430 公顷，占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5.76%。



规划用地汇总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（公顷） 比例

07

居住用地 5.316 39.93%

0701
城镇住宅用地 5.316 39.93%

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5.316 39.93%

09
商业服务业用地 1.951 14.65%

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1.951 14.65%

12
交通运输用地 2.617 19.66%

1207 城镇道路用地 2.617 19.66%

14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3.430 25.76%

1402 防护绿地 3.430 25.76%

合计 13.314 100.00%

六、道路交通控制

规划范围内道路系统依据城市总体规划，划分为主干路和次干路二个等级。道路横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形

式。其中：

1、主干路

地块范围内规划兴安南街及沿堤路为主干路，道路红线宽度为 40米。

2、次干路

地块范围内规划风光东路及兴仁街为次干路，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35米和 30 米。

七、土地开发控制

本规划共划分了 1个街坊，4个地块。各地块控制指标参见分图图则。

八、建筑后退距离

建筑后退距离是指建筑后退道路红线、沿路绿线和地块分界线的最小距离。地块与地块之间考虑开设防

火通道的可能，结合地块用地性质，两侧建筑需后退红线 5米。

九、公用设施配套

各地块给水、排水、雨水、电力、通信、供热、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依托周边地块已有市政管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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